
－ 1 －
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文件
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社区经费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管城回族区社区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5 年 6 月 13 日

管政〔2015〕7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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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城回族区社区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加快推进我区社区建设，建立健全社区经费管理制度，充分发挥

社区经费使用效益，依据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

及四项基础制度建设的总要求，区委、区政府全面深入推进商都

历史文化区建设和全域城镇化工作总体部署，切实加强社区经费

保障，提高社区建设水平，实现更好的服务群众总目标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区行政区域内城乡社区经费的管

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城乡社区经费是指国家、省、市及区政

府拨付到乡镇、街道办事处的专项资金；乡镇、街道办事处筹措

的用于保障城乡社区工作正常进行，城乡社区事业健康发展的各

项经费。

第四条 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财务制

度要求，指导、支持和帮助城乡社区做好经费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城乡社区经费管理应当坚持收支独立、分级管理、

民主监督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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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乡镇列支的农村社区经费管理和使用，按乡镇政府

规定执行，但应当接受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对社区建设资金的监

督检查。

第二章 社区经费收支范围

第七条 社区经费来源。

1.区级以上政府部门社区建设项目奖补资金；

2.区本级拔付的社区建设日常经费；

3.乡镇、街道办事处用于社区建设所需资金；

4.上级文件要求应匹配的社区建设经费。

第八条 社区经费支出。

1.社区工作人员工资、社区居委会办公经费、退养社区居委

会主任生活补贴、社区无固定收入人员五险支出；

2.一类（星级）社区达标、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奖补支出；

3.购买社区服务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社

区人员培训等专项支出；

4.用于围绕社区政务、便民、文体、党建等开展的一系列项

目支出。

第三章 社区经费管理制度

第九条 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列支的社区建设资金设立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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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专账，实行专款专用。社区工作经费、社区建设专项经费、

社区居委会成员劳动报酬及相关经费纳入社区财务专账进行管

理。

第十条 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依据上级文件要求出台相关

社区经费管理办法，若需乡镇、街道办事处对城乡社区经费进行

资金匹配的，应同时列入社区财务专账进行管理。

第四章 社区经费申报和审批

第十一条 乡镇、街道办事处预算内安排的社区经费，其使

用分别按照乡镇、街道办事处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区级以上部门奖补、匹配资金由区社区建设服务

局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报送区财政部门直接拨付到乡镇、街道办

事处各社区财务专账。

第十三条 区财政预算的专项社区建设经费，其使用参照以

下流程：

1.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按社区具体情况提出申报；

2.区社区建设服务局审核；

3.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；

4.区政府审批；

5.区财政局拨付。

拟申请使用社区建设专项经费资金的社区，应当向所属乡

镇、街道办事处提出项目申请并附项目实施方案；乡镇、街道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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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处应对社区申报的建设项目以及方案进行初步审核，并向社区

建设服务局提交；区社区建设服务局对单位报送的社区建设项目

及方案研究后，提出是否同意上报的意见，将同意上报的建设项

目报告及方案报送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审核后，依照区政府

相关财务制度执行审批。

第五章 社区经费监督和管理

第十四条 区社区建设服务局负责对乡镇、街道办事处开展

的社区建设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管理。

第十五条 区财政部门负责对社区建设专项资金的监督检

查，对不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的,及时制止和纠正，对于虚

报、冒领专项资金，造成资金流失的,依法协同有关部门追究有

关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社区

经费资金按申报用途实施于项目建设，指导社区将专项经费应用

到社区建设中。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社区建设

专项资金，不得将专项资金用于规定以外的支出项目。

第十八条 建立备案制度。

1.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在项目完成后，应对社区建设专项经

费使用情况做出总结，向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报送，并报区社区

建设服务局备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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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应对全区社区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

和资金使用作出总结，并报区政府、财政局备案。

第十九条 社区经费审计。

社区经费应当接受审计。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按照规定，协

调区审计部门完成对各单位社区经费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。

年度内采取抽查方式对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进行社区经费使

用情况的审计，社区建设项目竣工后，按规定进行竣工结算审计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明确事项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